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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将至，舞蹈班、美术班、乐器班……各种兴趣班进入报名高峰期。为了孩
子的发展，不少家长会给小孩报名参加不同的兴趣班，但家长们选择培训机

构及报名签约时，要具有风险意识。本期三个案例，看看培训机构那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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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笔记

地点：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

结果：经审理，法院认为双方签订

的《培训服务协议》是特许经营合同的

组成部分，乔某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依

法判决解除乔某与凯某教育公司签订

的《联盟优选校长培训服务协议》，凯

某教育公司退还加盟费 16.8 万元，并

驳回乔某其他诉讼请求。

凯某教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民事审判二庭郝银清

法官认为，本案中虽然双方签订的合

同为《培训协议》，但双方的商谈记录

始终围绕着加盟办校事宜而非培训学

习，文件往来也均与加盟事宜相关，培

训更是以凯某教育公司自行创作的教

学大纲、品牌运营手册为主要教材。

由此可知，培训实际是为后续联盟办

校做准备，该《培训协议》实为特许经

营合同。 （高京）

■陈凤翔绘

孩子参加幼儿游泳培训与其他学

员发生冲突，培训机构承诺不会再让

两个孩子一同上课，然而有一天两个

孩子又被安排在一堂课，家长因此将

培训机构告上法院。

在 2020 年 8 月，李女士在某体育

培训公司为其女儿小涵购买幼儿游泳

课60节，单价260元，共计15600元，有

效期至2021年12月30日。

同年 8 月 30 日，小涵在培训中因

争抢玩具与学员大雄发生冲突，进而

引发对方家长与小涵、李女士的肢体

冲突，最后由公安机关出警处理。事

后，李女士在微信向某体育培训公司

工作人员提出要求：不再安排小涵与

大雄同一时间上课。工作人员也表示

双方在上课时间不会碰面。

但因疫情等原因，该部分课程剩

余16节未在原约定的截止有效期前使

用，某体育培训公司以客户福利的方

式允许李女士继续使用。

2021 年 11 月 2 日，李女士与某体

育培训公司再签订合同，购买幼儿游

泳课 63节，共计 14820元，合同约定费

用一经缴纳概不退还。

但在 2022 年 3 月 19 日，李女士及

小涵去上课时，发现大雄及其家长也

在现场。李女士认为某体育培训公司

疏忽大意，导致小涵被大雄家长殴打，

后又违背承诺安排小涵与大雄同一时

间上课，导致小涵反复遭受精神创伤，

当日即提出解约，要求某体育培训公

司退还剩余培训费用18980元。

因双方无法协商一致，李女士遂向

法院起诉，要求某体育培训公司退还剩余

培训费用1898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

2019年，乔某接触到了凯某联盟

合伙人项目，并产生了开办礼仪培训

机构的想法。经过一番考察和商谈

后，2019 年 1 月，乔某决定加盟凯某

教育公司，并支付了定金 3 万元。

2019年 6月，乔某与凯某教育公司签

订了《培训服务协议》，约定由凯某教

育公司为乔某进行包括 3个阶段、为

期 45 天的联盟办学培训，培训费为

19.8 万元。同时，该协议还约定“获

评优秀校长或卓越校长的学院，培训

费可抵减投资联盟学校的联盟使用

费”，并写明“参与培训学习后即不可

退费”。

当月，乔某再次转账支付了凯某

教育公司16.8万元。随后，乔某在完

成24天的学习后顺利结业并取得“优

秀学员”称号，同时获得合格校长的

等级。然而此时，乔某在培训行业发

展不明朗、项目停滞、疫情影响等因

素下萌生退意，遂决定“及时止损”，

提出暂停加盟办校并要求退费。

经多次协商退费无果后，乔某将

凯某教育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解除

《培训服务协议》，并返还加盟费 19.8
万元。凯某教育公司辩称，其与乔某

签订的协议为培训协议，乔某所付费

用为培训费用而非加盟费。其次，协

议中明确约定了“双方协商一致”或

“协议无法执行”的解约情形。现凯

某教育公司实际上已为乔某提供了

培训服务，即凯某教育公司已履约。

因此，凯某教育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

行为，无需退费。

冤家路窄 ●两个曾发生冲突的游泳学员
●被培训公司再安排一起上课

角色转换
●不想加盟了想退回费用
●结果被告知这是培训费

参加机构培训 要有风险意识

地点：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某体育

培训公司向李女士返还剩余培训费用

1898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该判决

已生效。

法官说法：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董广绪法官表示，本案中，幼儿游泳培

训属于人身属性较强的活动，合同的正

常履行需要双方具备较强的信任感，小

涵年龄尚小，安排其与之前发生过肢体

冲突的大雄及家长同时上课，容易导致

其产生恐慌、紧张等心理反应，故认定

某体育培训公司的违约行为已导致双

方的信任基础丧失，合同的目的已无法

实现，构成根本违约，据此确认了李女

士解除合同的行为效力。 （杨喜茵）

课程退费
●小孩转学到外省
●培训机构不退钱

2020 年间，小远的母亲在广州市某

艺术中心先后为其报名了64次课的美术

班和 48次课的语言班，并先后支付培训

费 14100元和 4400元。双方均签订了由

该艺术中心提前准备好的协议。缴费后，

艺术中心通过微信向小远母亲发送了课

程表，双方也通过微信沟通小远的学习情

况。

直至2021年8月，小远母亲通过微信

与艺术中心联系，告知小远已转学到外

省，无法继续上兴趣班，要求艺术中心退

还剩余学费。

多次沟通失败后，2022年11月，小远

母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艺术中心退还

剩余学费。小远母亲表示，据其统计，小远

断断续续上了31次美术课程，语言课因疫

情原因更是一节没上过。2021年7月，小远

和父母一起去外省生活，无法回来上课。

在两课程报名时，艺术中心并未提及课程

报名不能退费，小远母亲遂提出退费要求，

艺术中心老师口头答应，但一直未退。

艺术中心辩称，小远是因自身原因不

来上课，不可退费。小远已上课程远不止

其母亲主张的 31次，且双方签订的合同

约定“自缴费成功即日起，除遇不可抗拒

因素可在三天内退费，否则不准中途退

学、退学费。”艺术中心有场地、人力、研

发、教具等运营成本，课程学位的控制也

是重要成本之一，学员违约，运营成本并

不会减少，原告要求退费会造成艺术中心

的损失，有违契约精神和法律公平。

地点：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艺术中心

向小远母亲退还课程费用9336.25元（其

中，美术班退费 5816.25 元，语言班退费

3520 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

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经审法官表示艺术中心提

供的格式条款规定“自缴费成功即日起，

除遇不可抗拒因素可在三天内退费，否则

不准中途退学、退学费。”此规定明显加重

了原告的义务，减轻了艺术中心自己的责

任，有违公平原则。且关于退费的约定属

于对小远母亲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格式条

款，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艺术中心在签订合

同前履行了提示或说明义务，现小远母亲

起诉退还剩余学费，相当于主张该条款不

成为合同内容，法院予以支持。

小远已转学至外省，事实上无法继续

参加课程，即涉案合同已没有继续履行的

可能性，小远妈妈可以请求法院解除合同

及退还剩余相关费用。但小远母亲系因

自身原因请求在合同履行完毕前终止履

行合同，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最后，由于艺术中心无法提供小远

已上课程超过31次的证据，结合现有证

据，法院确认小远已上美术班31次，已上

语言班0次。

综上，法院酌情确定原告应承担支付

涉案合同未履行费用20%的违约责任，即

被告艺术中心退还原告未完成课程对应

学费的80%。 （杨喜茵）


